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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 公 布 版 )  

壹、案  由：為中央研究院第33屆當選院士何○○等3人，

涉有國籍資格認定疑義等情，實有深入調查

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中央研究院（下稱中研院）、內政部及銓

敘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2年10月26日諮

詢3位專家學者(姓名保密)、112年10月31日詢問中研院、

內政部戶政司及銓敘部銓審司等機關人員，已調查完畢，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院士地位尊崇且為終身名譽職，影響國家研究單位決

策方針。本院調查事實，釐清中研院院士選舉程序與

相關規定、中研院第33屆院士選舉程序產生國籍爭議

之緣由、中研院如何審認院士之國籍及資格等事項

後，認為中研院擴大領域選舉優秀人才，固無可厚非，

惟中研院選舉第33屆院士，院士候選人合乎我國國籍

問題猶待查證，中研院卻未再函請內政部協助確認，

產生國籍爭議問題，中研院認定院士當選資格之國籍

審認程序有改進空間。為兼顧擇優選才、國籍要求及

避免爭議，中研院允宜思考良策與時俱進。 

(一)中研院院士選舉之程序
1
： 

1、法規依據： 

（1）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下稱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

規定：「(第1項)中央研究院置院士若干人，依

下列資格之一，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

舉之：一、對於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

明或貢獻者。二、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

                   
1
 資料來源：中研院112年4月13日秘書字第1120041899號函；本院112年10月31日詢問會議，
中研院提供說明資料，本院整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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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5年以上，成績卓著者。(第2項)中央研究

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同法第5條規定：「(第

1項)中央研究院院士每2年選舉1次，由院士會

議選舉之，每次名額至多40人。(第2項)院士會

議以院長為主席；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指定

副院長1人代理之。」同法第6條規定：「(第1項)

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選舉，應先經各大學、各著

有成績之專門學會、研究機關或院士、評議員

5人以上之提名，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定為候

選人。(第2項)院士選舉辦法，由中央研究院評

議會定之。」同法第8條規定：「(第1項)中央研

究院院士職權如下：一、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

二、選舉評議員。三、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

四、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

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第2項)院士會議規則，

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院長核定之。」 

（2）院士選舉自提名、資格審查、評鑑至投票的過

程，主要由院士本於學術自治及學術專業自主

決定，符合「院士選舉院士」規定意旨，並訂

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下稱院士選舉辦

法）以資遵循。 

（3）中研院院士資格之取得，由中研院院士選舉籌

備委員會（下稱籌委會
2
）、中研院評議會(下稱

評議會
3
)及全體院士

4
，依院士選舉辦法第3條、

第7至13條及院士會議會前討論會，辧理院士提

名、資格審查及投票選舉。院士選舉各項工作

與決定，由獨立運作之籌委會合議表決，幕僚

                   
2
 籌委會人數40人，由院士組成。 

3
 評議會人數79人，評議員投票產生，委員均為院士。 

4
 中研院全體院士人數277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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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中研院行政單位）提供行政支援。 

2、院士選舉程序： 

（1）院士選舉依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係提名選

舉制，而非遴選與任命，又參考國際各大科學

院（如美國國家科學院）採不公開之通例，該

選舉為保密進行。 

（2）院士選舉係由院士連署或大學、研究機關主動

提名，送至籌委會，依中研院組織法及院士選

舉辦法相關規範，審查被提名人資格及評鑑其

學術貢獻，嗣由評議會決定院士候選人名單，

最後提送院士會議，由各分組就每位候選人詳

加審議，並經由全體院士綜合審查後，投票選

出新科院士。 

（3）院士選舉程序： 

〈1〉院士每2年選舉1次，於院士會議召開前1年

接受提名。依院士選舉辦法第3條所定，為辦

理院士選舉之預備工作，由評議會組織籌委

會，負責院士選舉期程規劃等相關事宜。 

〈2〉有關院士提名表與提名作業規定，經院士會

議召集人暨籌委會聯席會討論通過後，行政

單位依通過之文件辦理公告與提名作業。 

〈3〉由院士組成之籌委會，依中研院組織法及院

士選舉辦法相關規範，審查被提名人資格及

評鑑其學術貢獻，合於規定者列為初步名單。

籌委會依上開規定收受院士、評議員或各大

學、專門學會、研究機關提供被提名人資料

時，並未要求提供被提名人所屬國籍，純係

就被提名人學術成就予以考量。 

〈4〉由評議會開列各組被提名人名單，連同有關

資料分別寄送各組院士，由各組院士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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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之被提名人，以通信方式無記名投同意

票。 

〈5〉評議會根據籌委會所提之初步名單及評鑑

資料，同時參考院士分組所投同意票之結果，

依其組別分組審查；並於全體會中詳加討論，

以出席評議員過半數決定院士候選人。 

〈6〉院士候選人名單提送院士會議，由各分組就

每位候選人詳加審議，並經由全體院士綜合

審查後，投票選出新科院士。 

(二)中研院第33屆院士選舉程序產生國籍爭議之緣由
5
： 

1、中研院第33屆院士選舉作業，始於108年5月27日

召開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

席會第1次會議，議定第33屆院士提名作業與期

程，其提名作業自108年7月15日至10月15日止。

復於108年11月18日召開前揭聯席會第2次會議，

依院士選舉辦法第7條規定，完成院士候選人資

格審查，分組審查結果均合於規定，列為初步名

單。原訂於109年7月召開之第34次院士會議，受

COVID-19疫情影響，二度經聯席會決議延期至

111年7月始召開，並選舉第33屆院士。 

2、109年4月23日中研院赴立法院專案及預算解凍

報告時，有委員質詢院士國籍問題，並研提臨時

提案，提案内容略以：考量中研院院士於我國學

術領域及中研院治理扮演重要決策角色，應維護

我國價值與認同，另為實現提升我國學術發展、

選拔國人優秀學者為院士之目的，爰決議要求中

研院於7個月内提出對該院院士選舉辦法及相關

選舉機制之檢討並落實國籍查核之方式。 

                   
5
 資料來源：中研院112年4月13日秘書字第112004189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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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回應立法委員之臨時提案決議，中研院召開下

列會議討論院士資格，說明如下： 

（1）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席

會第4次會議（109年10月17日），討論中研院組

織法第4條院士資格，並決議： 

〈1〉依中研院組織法，院士就海内外屬中華民國

國籍且學術成績卓著者選舉之，包括具雙重

國籍者。 

〈2〉擴大延攬名譽院士。 

〈3〉第32屆前已當選之院士不受影響。 

〈4〉於第34屆（西元2024年選舉)起提名表增列

國籍欄（註：增列「是否屬中華民國國籍」

選項）等。 

〈5〉第33屆院士候選人相關作業已完成初步審

查，且完成分組通信投票及開票，後續遵照

中研院組織法、院士選舉辦法等既有規章繼

續進行。 

（2）按上述聯席會決議，院士就海内外屬中華民國

國籍且學術成績卓著者選舉之，包括具雙重國

籍者。中研院於111年6月1日函請法務部協助解

釋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法務部函釋内容略

以： 

〈1〉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及第9條規定，依體系解

釋及歷史解釋探究立法者原意，院士應具有

本國國籍，具有外國國籍者為名譽院士。 

〈2〉中研院院士得為雙重國籍
6
。 

                   
6
 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號函釋「院士得否為雙重國籍，查中研院組織法
並無相關規範或限制，另查國籍法第20條規定：『（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
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依中研院來函所述，中研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為榮譽職
銜，未受國家支給待遇，亦非屬研究人員……似非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職範疇，而無該條規
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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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保護院士之信賴利益，並基於法安定性原

則及利益衡量，現任已當選之院士不受影響。 

（3）法務部函釋後，第33屆籌委會會議(111年6月

21日）討論第33屆院士候選人處理方式，因渠

等已完成部分選舉程序，會中決議「會後以本

屆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名義函知本屆候選人國

籍法相關規定，並另函提名人卓參。」 

（4）中研院於111年7月3至7日召開第34次院士會

議，並於111年7月7日進行第33屆院士選舉；為

辦理第33屆院士選舉，中研院於111年7月7日函

請内政部戶政司協助查詢該院第33屆院士候選

人戶役政資料，期間同時召開第34次院士會議

召集人會議，議定相關事宜如下： 

〈1〉第1次會議（111年7月4日）：於分組審查會議

進行前先行報告中研院組織法及國籍法規

定，讓與會院士知悉。111年7月4日發布新聞

稿說明院士國籍問題源於歷史因素，將考量

各方意見，於依法行政及最尊重候選人之前

提下處理此議題。 

〈2〉第2次會議（111年7月6日）：初步討論國籍待

確認之候選人及會後記者會公布之方式。 

〈3〉第3次會議（111年7月7日於院士選舉投票

後）：決定僅公布國籍已確認之院士名單，暫

不公布國籍待確認人選。由於中研院非國籍

法最終認定單位，如有疑義，將請主管機關

認定之。此外，對於票數通過當選門檻但國

籍尚有疑義者，中研院將協助釐清國籍問題，

並協助認定是否具備本國國籍。 

（5）中研院於111年9月13日函請内政部協助認定3

位達當選門檻者是否合乎國籍法規定，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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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國籍。内政部於111年9月21日函復略以：

「依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國籍法第1條規定，渠

等似具有我國國籍，惟資料係為當事人自述，

爰是否確實符合要件，猶待舉證、查明。如需

協助認定渠等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仍請提供當

事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大陸相關機關單

位出具載明其父或母原籍地或出生地為大陸地

區，並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文件）供

審認。至渠等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請本於

職權審認。」 

（6）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會議第4次會議（111年

10月13日）：幕僚單位研提甲、乙案
7
提會討論，

會中決議，依内政部回文由中研院本於職權審

認；後續依院士選舉辦法第7條規定，由第33屆

籌委會審認。採一致標準，無須請待確認國籍

之院士候選人填復國籍聲明書。 

（7）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席

會第7次會議（111年10月24日）：因應内政部之

函釋，會中決議，已取得待確認國籍相關資料

者經該會本於職權審認，渠等足堪以認定符合

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院士資格規定，具備院士當

選資格。 

4、111年11月23日總統府公告中研院第33屆院士當

選名單。 

5、中研院作為國家研究院，院士選舉與時俱進，須

與我國具有一定連繫因素。查中研院組織法、院

士選舉辦法及第33屆以前之院士遴選行政作業

                   
7
 甲案：依内政部回文由中研院本於職權審認。乙案：國籍確認由内政部辧理，並請候選人依
其要求提供當事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大陸相關機關出具載明其父或母原籍地或出生地為
大陸地區，並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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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有關院士資格的規定沒有明確國籍規定
8
，

僅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定院士從「全國」

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但中研院沒有解釋

何謂「全國」學術界。中研院選舉第33屆院士，

外界關注候選人是否具備本國籍，經中研院請內

政部查詢戶政資料，其中部分候選人沒有戶籍資

料，其中1位候選人具有新加坡國籍，然依目前實

務做法及內政部意見，本案認定第33屆院士候選

人之國籍乃依據我國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之國

籍法規定，認定結果候選人皆具有我國國籍
9
，致

外界產生院士徵才之國籍疑慮。 

6、本院調查中研院第33屆何○○等3位院士之國籍

及是否曾「放棄外國國籍」，內政部表示縱使新加

坡為單一國籍政策國家，實務上仍會產生新加坡

國民兼具他國國籍之情形，另內政部表示無法查

證3名院士是否曾有放棄外國國籍之情形，摘要

分述如下： 

（1）內政部函復本院表示，中研院於111年9月13日

函請內政部查證3名院士有無我國國籍，由於該

函未提供3名院士之相關證明文件供內政部審

認，爰內政部函請中研院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送

內政部審認或自行認定，嗣中研院未再送內政

部審認，爰內政部無法確認渠等是否具有我國

國籍。 

                   
8
 中研院於112年6月起陸續召開相關會議決議，中研院自第34屆院士選舉開始，院士提名表始
增列國籍欄位。 
9
 内政部111年9月21日函復中研院略以：「依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國籍法第1條規定，渠等似具
有我國國籍，惟資料係為當事人自述，爰是否確實符合要件，猶待舉證、查明。貴院如需本
部協助認定渠等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仍請提供當事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大陸相關機關
（單位）出具載明其父或母原籍地或出生地為大陸地區，並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文
件）供本部審認。至渠等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請本於職權審認。」若中國大陸相關機關
單位已經出具載明其父或母原籍地或出生地為大陸地區，並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文
件，則具有我國國籍，以這樣的認定方式，眾多大陸地區人民、具新加坡國籍者皆具有我國
國籍，似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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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政部函復本院表示，查我國國籍法等相關法

令，並未規定我國國民取得或放棄外國國籍，

有向政府申報、登記之義務。是以，內政部無

法查證該3名院士是否曾有放棄外國國籍之情

形。 

（3）中研院第33屆院士，何○○院士具有新加坡國

籍之問題： 

〈1〉因中研院第33屆當選院士何○○具有新加

坡國籍，又新加坡不承認雙重國籍，故本院

調查「若具有新加坡國籍者，是否可能具備

我國國籍」。 

〈2〉內政部表示
10
，查加拿大及紐西蘭為承認雙

重國籍之國家，外國人歸化取得該國國籍無

須喪失原有國籍，因此，倘新加坡國民歸化

取得加拿大或紐西蘭國籍，縱使新加坡為採

取單一國籍政策之國家，仍會產生新加坡國

民兼具加拿大或紐西蘭國籍之情形。105年12

月21日修正公布國籍法第9條規定略以，有殊

勳於我國者或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歸化國籍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文件。倘

新加坡國民以殊勳於我國或高級專業人才之

身分歸化取得我國國籍，由於免提出喪失原

有國籍證明，爰渠等即兼具新加坡及我國國

籍。另我國國民歸化取得新加坡國籍並喪失

我國國籍，嗣後得依國籍法第15條規定回復

我國國籍，因回復國籍要件並未要求當事人

喪失新加坡國籍，渠等亦同時兼具新加坡及

我國國籍。 

                   
10
 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會議，內政部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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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研院院士當選資格與限制及禁止規定
11
： 

1、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中研院院士就海内外

屬中華民國國籍且學術成績卓著者選舉之，包括

具雙重國籍者。認定條件如下： 

（1）對於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 

（2）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5年以上，成

績卓著者。 

2、提名院士之限制與禁止規定： 

（1）院士或評議員提名院士候選人時，其中至少應

有3人與所提名者為同一組別。 

（2）應先經各大學、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研究

機關或院士、評議員5人以上之提名。各大學、

研究機關（構）或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提名

院士候選人時，應以其所包含之學科為範圍，

並應先經其最高學術評審會議通過，檢具會議

紀錄，且由首長在院士候選人提名表上簽名，

加蓋機關印信。前揭所指大學，以經教育部立

案者為限，研究機關（構），以政府設立或立案

者為限。 

（3）院士選舉名額限制：每次名額至多40人，每組

名額至多10人。 

（4）院士會議選舉院士之審查及當選門檻限制：院

士經多次審查與數次投票，方經評議會選舉，

以出席評議員過半數，決定院士候選人；復於

院士會議選舉院士時，對每一候選人討論後進

行多次投票，其當選門檻為4組投票人之綜合票

數三分之二者當選。但於綜合投票中，如本組

投票數達本組院士人數二分之一，而候選人得

                   
11
 資料來源：本院112年10月31日詢問會議，中研院提供說明資料，本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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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票數三分之二者，則得4組綜合票數之過半

數即當選。如本組投票數未達本組院士人數二

分之一，仍須得4組綜合票數三分之二，方為當

選。 

（5）提名表所附之院士候選人提名作業說明，禁止

事項如下： 

〈1〉不得寄送推薦信。 

〈2〉如由中研院院士或評議員提名，不得逾5人

聯署，主提名人與被提名人不得為不同組別。 

（6）中研院辦理院士選舉，多年來就全球學術社群

中具傑出學術成就與貢獻之華裔人士選拔之，

並未偏重居住外國或本地人士，也未限定須居

住在臺灣之單一國籍者方可入選。 

(四)中研院選舉院士如何進行國籍審認及資格審查，中

研院說明如下
12
： 

1、院士選舉依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係提名選舉

制，而非遴選與任命，又參考國際各大科學院（如

美國國家科學院）採不公開之通例，該選舉為保

密進行，是以院士選舉中被提名人並非程序當事

人，又籌委會係依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審認是否

具備中研院院士當選資格，其法律效果只限於是

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且院士非國籍法第20條規

定所稱不得取得外國國籍之公職，爰籌委會僅就

被提名人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本於職權審認，

至於院士是否有雙重國籍、是否有抛棄其他國籍

之情形，因不影響院士當選資格之認定，非屬籌

委會本於職權審認院士當選資格之範疇。 

2、歷屆籌委會議定院士提名之提名表及作業說明，

                   
12
 資料來源：中研院112年10月2日秘書字第1120003481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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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檢附文件為學術著作等，就被提名人學術成

就予以考量，並未要求提名人填寫或提供被提名

人國籍之相關資訊，爰未有候選人自述之情形

(第33屆以前歷年由籌委會決議採用之提名表均

未有國籍欄，自第34屆起始予增列)。 

3、院士暨其相關組織及會議（合議制）依院士選舉

辦法第3條、第7至13條，本於學術自治及學術專

業自主，辦理第33屆院士選舉資格之審查及討

論，符合「院士選舉院士」之規定意旨；籌委會

為審認第33屆已達當選門檻但國籍身分仍待確

認之候選人，是否具院士當選資格，由院士會議

各組召集人聯繫取得渠等提供之身世背景及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中研院選舉第33屆院士，其中有部分當選院士，無

我國身分證件，亦未在我國出生、定居或就職，卻

經認定具我國國籍，產生國籍爭議問題。中研院審

認第33屆院士具有我國國籍之情形： 

1、中研院第33屆院士選舉資格之審查，籌委會（由

評議會籌組，為4組院士組成）依據院士選舉辦法

第3條、第7條及下列各項，本於職權依法審查及

認定院士候選資格： 

（1）中研院向內政部函詢，中研院第33屆何○○等

3位院士是否具有我國國籍1案。内政部於111年

9月21日函復略以：「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國籍

法第1條規定：『左列各人屬中華民國國籍：一、

生時父為中國人者。二、生於父死後，其父死

時為中國人者。三、父無可考或無國籍，其母

為中國人者。四、生於中國地，父母均無可考

或均無國籍者。』……依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

國籍法第1條規定，渠等似具有我國國籍，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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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資料係為當事人自述，爰是否確實符合上揭

要件，猶待舉證、查明。中研院如需內政部協

助認定渠等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仍請提供當事

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大陸相關機關（單

位）出具載明其父或母原籍地或出生地為大陸

地區，並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文件〕

供內政部審認。至渠等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

請本於職權審認。」 

（2）依據各組召集人聯繫渠等所提供身世背景及

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等證明資料：籌委會

考量通過當選門檻待確認國籍者已盡其所能提

供足以證明國籍法規定要件之資料，且相關資

料有一定之可信度，並非不得證明渠等出生時

其父為中國人，故依內政部函復意旨，本於職

權審認院士當選資格。 

（3）中研院認為
13
，個人是否屬我國國籍，係依我國

國籍法規定，與是否領有我國身分證件、在我

國出生、定居或就職並無直接關涉。 

2、第33屆籌委會會議之召開係依院士選舉辦法第7

條規定暨上揭内政部111年9月21日函復辦理。又

院士選舉辦法第3條及第7條規定，院士之選舉係

由評議會組織籌委會(含當然委員總計40人，大

多數為院士）依法審查及認定院士候選資格。中

研院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

席會第7次會議（111年10月24日），依內政部函復

意旨及院士會議各組召集人聯繫取得渠等提供

之身世背景及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等資料，

本於職權審認決議（節錄）：「已取得待確認國籍

                   
13
 中研院112年4月13日秘書字第112004189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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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關資料者，經本會本於職權審認，渠等足堪

以認定符合中研院組織法第 4條院士資格之規

定，具備中研院院士當選資格。」 

3、針對第33屆當選院士資格認定，中研院於111年

11月23日發布新聞稿說明，摘要如下： 

（1）院士為終身名譽職，屬名譽榮銜，其本質較近

於獎項，而非「職位」。按中研院組織法，院士

就全國學術成就卓著者選舉之，包含具雙重國

籍者。 

（2）我國國籍法規複雜，個人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乃至能否行使相關公民權利，係由國籍法主

管機關内政部認定。院士選舉作業之我國國籍

係為認定其是否具院士當選資格，與經内政部

認定具有我國國籍而享有公民之權利或負有義

務不完全相同；爰此，内政部函復由中研院本

於職權審認院士當選資格。相關說明如下述： 

〈1〉程序方面：依據院士選舉辦法，由籌委會審

查院士候選人之資格。中研院於111年10月24

日召開籌委會相關會議，會中決議：「已取得

待確認國籍者相關資料者經本會本於職權審

認，渠等足堪認定符合組織法第4條院士資格

之規定，具備院士當選資格」。 

〈2〉國籍法適用方面：經相關候選人提供之佐證

文件，如載明出生日期、出生地之證明、父

親出生證明文件後，中研院函請内政部協助

判定是否屬我國國籍，內政部於111年9月21

日函復，待確認國籍者均應適用18年2月5日

制定公布國籍法，如出生時父為中國人者，

即屬中華民國國籍。而依當事人自述及所提

資料，如經確認屬實（出生時父為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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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開國籍法規定之要件者，屬我國國籍。 

〈3〉事實認定方面： 

《1》籌委會相關會議為審認院士當選資格，參

酌内政部函復意旨，依18年2月5日公布的

國籍法，考量通過當選門檻待確認國籍者

已盡其所能提供足以證明國籍法規定要

件之資料，且相關資料有一定之可信度，

並非不得證明渠等出生時其父為中國人，

屬中華民國國籍。復因院士可具雙重國

籍，故其是否具他國國籍，或他國是否容

許雙重國籍，並未納入考量。經由上述程

序，籌委會本於職權，認定3位待確認國籍

者具備院士當選資格。 

《2》就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對於專習

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對

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5年以上，

成績卓著者。 

（3）第33屆院士自提名、資格審查、評鑑至投票產

生的過程，主要由院士參與，本於學術專業自

主決定，落實「院士選舉院士」之精神。院士

會議期間各項選舉程序或作為之相關規範，均

由院士共同討論後決定之，此與先進國家科學

院之做法一致。 

(六)中研院院士候選人之國籍認定程序有改進空間： 

1、經本院調查，籌委會收受院士、評議員或各大學、

專門學會、研究機關提供被提名人資料，並未要

求提供被提名人所屬國籍，純就被提名人學術成

就予以考量，廣泛徵才，固無可厚非，但中研院

第33屆籌委會會議(111年6月21日）討論第33屆

院士候選人處理方式，因渠等已完成部分選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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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會中決議「會後以本屆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

名義函知本屆候選人國籍法相關規定，並另函提

名人卓參。」嗣於111年9月13日函請內政部協助

認定第33屆3位達院士當選門檻者是否合乎國籍

法規定，經內政部111年9月21日函復略以：「候選

人是否確實符合要件，猶待舉證、查明，如需內

政部協助認定渠等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仍請提供

當事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供內政部審認。」

3位院士候選人並未確實再經內政部審認為具我

國國籍，而中研院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會議第

4次會議（111年10月13日）、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

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席會第7次會議（111年10月

24日）決議，渠等足堪以認定符合中研院組織法

第4條院士資格之規定，具備院士當選資格。院士

合乎國籍問題猶待查證，中研院卻未再函請內政

部協助審認候選人之我國國籍，未請待確認國籍

之院士候選人填復國籍聲明書，而召開委員會認

定院士當選資格，國籍認定程序產生爭議，嗣後

個案眾多，國內學者恐難以信服。 

2、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3位專家學者，有專家表

示「我國18年國籍法規定很寬鬆，中研院依18年

國籍法規定自行認定院士具有我國籍，明顯有違

失，應予糾正。」「中研院規定不是很嚴謹，僅規

定院士從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中研

院作為國家研究院，需要本國國籍始得擔任院

士。」「院士身分尊貴，國籍資格認定卻太隨便，

連我國護照或身分證等都不需要提供，中研院還

主動說不用提供，中研院幫忙決定，但是其中犯

了明顯錯誤，何○○院士依據18年國籍法似具有

我國國籍，實情是新加坡不允許雙重國籍，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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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具新加坡國籍。當時也沒

有請何○○院士來說明有無我國國籍，中研院就

自行認定他有我國國籍，明顯有違失，應予糾

正。」「院士候選人應該自己主動提出身分證或護

照等，不要有模糊空間就不會有這些後續疑義事

項發生。」「國籍法主管機關是內政部，有疑義時，

內政部應依權責認定。」 

3、針對上揭爭議，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中研院

及內政部戶政司： 

（1）內政部戶政司意見： 

〈1〉國籍認定權責劃分問題，例如國民可以拿到

我國護照，有疑義時，內政部協助確認。中

研院資料中候選人自述為真具有我國國籍，

需要舉證，當時資料不全，中研院自行審認。

各機關依據國籍法認定國籍，有疑義時，內

政部協助審認。例如外交部發護照依國籍法

認定身分，職權上無法認定時，可以報內政

部審認。 

〈2〉當時內政部函復中研院：「3位院士似具有我

國國籍，惟資料係為當事人自述，爰是否確

實符合要件，猶待舉證、查明。貴院如需本

部協助認定渠等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仍請提

供當事人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供本部審

認。」後面一句「渠等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

格，請本於職權審認。」不是指國籍，而是

指院士的「專業」由中研院認定，國籍由內

政部認定。 

〈3〉何院士父親在大陸出生，後來移居到新加

坡，何院士在新加坡出生，父母具有國人身

分，目前實務操作，若何院士提出證明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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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大陸地區再加上血緣關係證明文件，

這樣就符合國籍法要件。過於寬鬆問題，目

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

陸有戶籍者認定為大陸人民。 

〈4〉出生時具有2個國籍，我國國籍法沒有要求

選擇其一，其他國家有無要求屬他國規範，

縱使新加坡政府單一國籍要求，我國法律沒

有要求他選擇，他可以持續保留我國籍。 

（2）中研院意見
14
： 

〈1〉內政部於111年9月21日函復，內容略以：「依

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國籍法第1條規定，渠等

似具有我國國籍……至渠等是否具備院士當

選資格，請本於職權審認。」又院士選舉辦

法第3條及第7條規定，院士之選舉係由評議

會組織籌委會依法審查及認定院士候選資

格。 

〈2〉中研院幕僚單位係依內政部函復暨依院士

選舉辦法規定，送請籌委會及相關會議本於

職權研議3位達當選門檻者是否具備院士當

選資格，俾利因應內政部之函釋，並無逕予

召開委員會情事。 

〈3〉中研院第33屆選舉院士，當時院士資格適用

18年國籍法規定認定有我國國籍。 

〈4〉院士選舉時，中研院籌委會做資格審認。上

屆投票後5位達門檻，但國籍有疑義，所以需

要確認，因為是提名制當時中研院沒有國籍

資料，拜託戶政司查詢資料
15
，當時5位經內

                   
14
 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中研院，中研院之書面資料及現場之說明。 

15
 籌委會為審認5位已達當選門檻但國籍身分待確認者，是否具院士當選資格，由院士會議各

組召集人聯繫渠等提供證明資料，其中2位未提出資料，籌委會未能確認符合資格。幕僚單位
承籌委會暨相關會議之命將其餘3位所提供之身世背景及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於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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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查詢沒有戶籍資料，所以召集人向候選

人要國籍證明資料。如果可以依國籍法認定，

內政部尊重中研院職權。考量當事人不容易

取得證明資料，籌委會做國籍確認，沒有請

內政部再做認定。 

〈5〉中研院第33屆選舉院士，其中1位候選人具

有新加坡國籍，不會因為他國不承認雙重國

籍就否定他具有我國籍，除非他放棄我國籍。

從主權角度來看，具我國國籍不因他國否定

雙重國籍而不存在。 

4、綜上，籌委會收受院士被提名人資料，就被提名

人學術成就予以考量，未要求提供被提名人所屬

國籍，又院士候選人合乎國籍問題猶待查證，中

研院卻未再函請內政部協助審認候選人之我國

國籍，產生爭議，國內學者難以信服，提名制沒

有先確定國籍有其檢討必要。 

(七)中研院院士影響國家研究單位決策方針，中研院已

有區分「院士」及「名譽院士」之機制： 

1、查中研院組織法、院士選舉辦法及第33屆以前之

院士遴選行政作業規定，有關院士資格的規定沒

有明確國籍規定，嗣中研院為回應立法委員之臨

時提案要求，於109年10月17日召開第34次院士

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委會聯席會第4次會議，

討論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院士資格，並決議「依中

研院組織法，該院院士就海内外屬中華民國國籍

且學術成績卓著者選舉之，包括具雙重國籍者。」

「於第34屆（西元2024年選舉)起提名表增列國

籍欄（註：增列是否屬中華民國國籍選項）」，自

                   
9月13日以法制字第1111800606號函，送請內政部協助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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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研院院士選舉提名表增加國籍欄位。 

2、有關院士資格規定沒有明確國籍規定一節，中研

院敘明緣由
16
： 

（1）院士選舉依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係為提名

選舉制，而非遴選與任命，又參考國際各大科

學院（如美國國家科學院）採不公開之通例，

院士自提名至選舉主要採保密進行。 

（2）依中研院組織法第5條規定，中研院院士每2年

選舉一次，由院士會議選舉之。同法第8條規定，

選舉院士、名譽院士及評議員，為中研院院士

職權之一，爰院士會議選舉新科院士，為中研

院院士之法定職權，由院士本於學術自治及學

術專業自主決定，符合「院士選舉院士」之規

定意旨。 

（3）院士選舉各項籌備工作與議定（選舉作業之提

名規範及提名表之格式等，例如90年7月27日召

開之第25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24屆籌委會聯

席會決議取消提名表籍貫欄資料），由獨立運作

之籌委會依院士選舉辦法第3條及第7條合議表

決，始由幕僚單位辦理公告作業；院士選舉過

程中相關審查、程序與議案皆由院士討論後決

定，並由院士會議發言人統一對外說明，中研

院各行政單位依院士會議各分組決議提供議事

協助。 

3、第33屆以前公告受理院士候選人提名，中研院沒

有要求院士提供國籍資料，中研院敘明緣由
17
： 

（1）院士選舉依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係為提名

選舉制，採國際不公開之通例，自提名至選舉

                   
16
 資料來源：本院112年10月31日詢問會議，中研院之說明資料。 

17
 資料來源：本院112年10月31日詢問會議，中研院之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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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採保密進行。被提名人並非程序當事人。

歷屆籌委會所議定院士提名之提名表、提名作

業說明，主要檢附文件為學術著作等，係就被

提名人學術成就予以考量，並未要求法定提名

人填寫或提供被提名人國籍之相關資訊。 

（2）因院士非屬國籍法第20條規定所稱之公職，未

受禁止取得外國國籍之限制，故並非不得擁有

雙重國籍。復經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

11103501030號函釋，中研院院士得為雙重國籍
18
。爰此，其是否具他國國籍之情形，法律並無

明文規定相關事宜，亦非籌委會本於職權審認

院士資格或評議會選舉院士候選人及院士會議

選舉院士之依據。 

（3）歷屆籌委會所議定之提名表件，並未要求提名

人等（法定當事人）填寫或提供被提名人國籍

之相關資訊；被提名人並非程序當事人。籌委

會收受院士、評議員或各大學、專門學會、研

究機關提供被提名人資料時，主要就被提名人

學術成就予以考量。多年來，院士選舉向就全

球學術社群中具傑出學術成就與貢獻之華裔人

士選拔之，評鑑其學術領域與研究表現，並未

偏重居住外國或本地人士，也未限定須居住在

臺灣之單一國籍者方可入選，並未要求提供被

提名人所屬國籍。 

4、中研院組織法及院士選舉辦法等相關規定，沒有

院士資格國籍規範，綜整109年4月23日立法院提

                   
18
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號函釋「院士得否為雙重國籍，查中研院組織法並

無相關規範或限制，另查國籍法第20條規定：『（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
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依中研院來函所述，中研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為榮譽職銜，未
受國家支給待遇，亦非屬研究人員……似非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職範疇，而無該條規定之適
用。」法務部並沒有明確肯定中研院院士得為雙重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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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内容、法務部函釋及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 

（1）109年4月23日中研院赴立法院專案及預算解

凍報告時，有委員質詢院士國籍問題，並研提

臨時提案，提案内容略以：考量中研院院士於

我國學術領域及中研院治理扮演重要決策角

色，應維護我國價值與認同，另為實現提升我

國學術發展、選拔國人優秀學者為院士之目的，

爰決議要求中研院於7個月内提出對該院院士

選舉辦法及相關選舉機制之檢討並落實國籍查

核之方式。 

（2）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號

函釋認為，中研院院士應具有我國國籍： 

〈1〉按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第1項）中央

研究院置院士若干人，依下列資格之一，就

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一、對於

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

二、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5年以

上，成績卓著者。（第2項）中央研究院院士

為終身名譽職。」復按同法第9條規定：「（第

1項）中央研究院置名譽院士。（第2項）外國

學者專家，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經院士10

人以上提議，全體院士過半數通過，得被選

為名譽院士。（第3項）每一名譽院士之當選

理由，應公告之。」自上開第4條第1項文義

觀之，院士應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

事選舉之，是否逕將「全國」解釋為院士應

具有本國國籍，僅就文義解釋仍有疑義。 

〈2〉中研院組織法第9條第2項
19
既已明定「外國

                   
19
 中研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第1項)中央研究院置名譽院士。(第2項)外國學者專家，於學

術上有重大貢獻，經院士10人以上提議，全體院士過半數通過，得被選為名譽院士。(第3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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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符合一定要件者得被選為名譽院

士，若對照前述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

定，依體系解釋似可認為第4條第1項之「院

士」應為本國學者專家，所謂「全國學術界

成績卓著人士」係指具有本國國籍者。 

〈3〉查院士制度始於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36

年3月13日修正公布時新設，在36年修法之

前，該法僅於第7條設有2種「名譽會員」，條

文規定如下：「（第1項）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

會置名譽會員分左列兩種：一、中國學術專

家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或主持科學研究有

重大之成績，經評議員10人之提議，評議會

評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通過。得被選為評議

會名譽會員。二、外國學術專家於學術上有

重大貢獻，經評議員10人之提議，評議會評

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通過，得被選為評議會

外國會員。（第2項）每一名譽會員當選之理

由，應公告之。」比較36年修法前後，修正

前之「評議會名譽會員」及「評議會外國會

員」似分別為「院士」及「名譽院士」之前

身，故自歷史解釋觀之，兩者似係以是否具

有本國國籍作劃分，亦即具有本國國籍者為

「院士」，具有外國國籍者為「名譽院士」。 

〈4〉綜上，考量中研院組織法第9條已明定「名譽

院士」機制，亦即不具本國國籍之外國學者

專家符合一定要件者得被選為名譽院士，倘

若院士並不具有國籍限制，何以立法者須再

針對外國學者專家特設「名譽院士」機制，

                   
每一名譽院士之當選理由，應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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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探求立法意旨，似以肯定說較為可採，允

宜認為中研院院士應具有本國國籍。 

（3）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3位專家學者(姓名保

密，以下以甲、乙、丙稱之)，均認為中研院院

士應具有我國國籍，惟國籍如何認定意見紛歧，

摘要如下： 

〈1〉甲： 

《1》中研院規定不是很嚴謹，僅規定院士從

「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但

中研院一直沒有去解釋何謂「全國」學術

界。中研院作為國家研究院，需要本國國

籍始得擔任院士。 

《2》有國籍不代表是國民，國民有權利義務，

我國國籍法規定很寬鬆，依國籍法18年規

定，中國大陸地區13億人民有我國籍，明

顯不合理。為避免糾紛，應要求院士候選

人具「國民」資格、非僅「國籍」。 

《3》院士身分尊貴，國籍資格認定卻太隨便，

院士候選人連我國護照或身分證等都不

需要提供，中研院還主動說不用提供，中

研院幫忙決定，中研院依國籍法18年規定

自行認定院士具有我國籍，明顯有違失，

應予糾正。其中犯了明顯錯誤，第33屆當

選院士何○○依據18年國籍法似具有我

國國籍，實情是新加坡不允許雙重國籍，

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具新加坡國

籍。當時中研院也沒有請院士候選人來說

明有無我國國籍，中研院就自行認定他有

我國國籍，明顯有違失，應予糾正。院士

候選人應該自己主動提出身分證或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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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要有模糊空間就不會有這些後續疑

義事項發生。 

《4》雙重國籍不是問題，院士候選人要有我國

國民身分，很多院士有雙重國籍。但是何

○○院士不是我國國民，明確違反中研院

組織法條文。建議中研院組織法或其他法

規授權規定雙重國籍。 

《5》國籍法主管機關是內政部，有疑義時，內

政部應依權責認定。 

〈2〉乙： 

《1》第33屆選舉何○○等3位院士時，經院士

會議、籌委會討論認定可以擔任。臺灣承

認雙重國籍，又依據18年國籍法規定，第

33屆院士候選人都具有本國籍。 

《2》第33屆以前國籍問題，依據法務部意見用

信賴保護原則。中研院院士大多有美國

籍，占三分之二，老蔣時代，臺灣需要學

者，海外具華人血統就可以提名院士，當

時有漢賊不兩立的背景，所以採信賴保護

原則，第33屆有爭議的3位院士不具有中

國大陸籍。 

《3》學術界考量與申請個人身分權利義務，應

該不太一樣，學術卓越人士還要拿出證

明，例如其父於10幾年出生要申請華僑證

明，當事人大概不願意。 

《4》第34屆以後院士國籍問題已經解決。提名

表已有國籍欄位。 

〈3〉丙： 

《1》中研院組織法規定「從全國」選舉之，應

該要有本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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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18年國籍法認定，這樣的認定方式很

多大陸地區人民皆具有我國國籍，確實有

問題，法制上處理方式，用戶籍區分法律

上地位。 

《3》國籍法主管機關是內政部，有疑義時，內

政部應依權責認定。有爭議時，個人提出

有效證明，內政部是權責認定機關。 

《4》支持院士資格放寬為雙重國籍，院士允許

雙重國籍法制上應有規定依據，但是中研

院相關規定沒有依據，第34屆以後若政策

上允許雙重國籍，中研院組織法應修正。 

5、據上，院士地位尊崇且影響國家研究單位決策方

針，中研院院士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

選舉之，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

又中研院組織法第8條第1項規定院士職權：「一、

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二、選舉評議員。三、籌

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四、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

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

而中研院組織法第9條已明定「名譽院士」機制，

亦即不具本國國籍之外國學者專家符合一定要

件者得被選為名譽院士，中研院已有區分「院士」

及「名譽院士」之機制。 

(八)中研院院士是否屬公職範疇，經綜整法務部函釋、

中研院、銓敘部及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仍有爭

議： 

1、按國籍法第20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

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

者……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其所謂「公職」，

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意旨：「憲法第18條所

稱之公職涵義甚廣，凡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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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

屬之。」爰中研院院士若屬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

職範疇，有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 

2、法務部函釋認為院士似非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

職範疇： 

（1）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號

函釋：「查國籍法第20條規定：『（第1項）中華

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

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由立法院；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

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村（里）長

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

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公立大學校長、公

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

（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兼任學術

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

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

首 長、聘 任之專 業人員 （含兼 任主管 人

員）。……。（第2項）前項第1款至第3款人員，

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

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第3項）

第1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

主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

員。……。』依中研院來函所述，中研院院士

為終身名譽職，為榮譽職銜，未受國家支給待

遇，亦非屬研究人員（但中研院得另聘任具院

士身分者擔任『特聘研究員』或『通信研究員』

等研究人員，中研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10條及

第12條規定參照），似非國籍法第20條所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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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範疇，而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2）法務部援引中研院函文所述，提及中研院院士

為終身名譽職，未受國家支給待遇，亦非屬研

究人員，認為中研院院士「似非」國籍法第20

條所稱公職範疇，但仍未予以明確否定。 

3、中研院認為院士非屬國籍法第20條規定所稱之

公職，理由如下
20
： 

（1）本於院士選舉辦法第7條所賦予之職權，合議

審認渠等符合組織法第4條「全國學術界」而具

備院士（終身名譽職）當選資格。籌委會所審

認之法律效果只限於是否具備院士當選資格，

並不因此享有公民之權利或負有義務。 

（2）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2項規定：「中央研究院

院士為終身名譽職。」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為

榮譽職銜，未受中研院支給待遇
21
，亦非屬研究

人員，其職權包含選舉院士、名譽院士、評議

員，並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受委託辦理學

術審查及研究等事項。又院士資格之取得，係

依院士選舉辦法，由籌委會（40人）、評議會（約

79人）及現有全體院士（約277人），進行院士

候選之提名、審定及投票選舉作業，與公務人

員任用法以考試、銓敘、升等及格或合格而具

有該資格者不同；中研院院士職權亦非屬司法

院釋字第42號解釋有關憲法第18條公職之範

圍，蓋院士並無依法令從事於與公權力相關之

職務；另查，中研院院士亦不屬於國籍法第20

條第1項但書規定須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職務。 

                   
20
 資料來源：中研院112年10月2日秘書字第1120003481號書函。 

21
 僅少數院士於中研院擔任特聘研究員，為中研院專任人員，須受中研院研究人員相關規範

要求。 



29 

 

（3）中研院院士擔任之職務，並非依憲法或國籍法

規定，須以符合我國國籍法規定始能擔任之「公

職」。院士暨其相關組織及會議等機制，為學術

自治之合議制組織；依中研院組織法第8條規

定：「中央研究院院士職權如下：一、選舉院士

及名譽院士。二、選舉評議員。三、籌議國家

學術研究方針。四、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

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並

未當然賦予其對外行使公權力之職權。 

4、銓敘部銓審司認為院士是否屬公職範疇由中研

院自行認定
22
： 

（1）中研院院士未納入編制表且未送銓敘部辦理

銓敘審定：查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第1

項)中央研究院置院士若干人，依下列資格之

一，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

(第2項)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第9

條規定：「(第1項)中央研究院置名譽院士。(第

2項)外國學者專家，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經

院士10人以上提議，全體院士過半數通過，得

被選為名譽院士。……。」以中研院院士未列

於編制表，非屬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1項所定機關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官等及

職等之人員，並非公務人員任用法適用對象，

且無須送銓敘部辦理銓敘審定。 

（2）公職名稱範疇不盡相同，公職定義回歸各法規

主管機關解釋。院士非公務人員任用法適用對

象，是否屬公職由中研院自行認定。 

5、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專家學者，中研院院士

                   
22
 資料來源：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會議，銓敘部銓審司之說明資料及現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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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公職範疇，意見分歧： 

（1）有專家認為院士非屬公職：院士是終身名譽

職，沒有薪水，審查計畫只領出席費，院士會

議籌議學術方針，職權上來看，沒有執行公務，

屬於公職太限縮，只是開會，有點顧問性質。 

（2）有學者認為院士屬公職範疇： 

〈1〉院士屬公職範疇，是肯定的，雖然中研院意

見提到院士像是給一個獎項，但是中研院組

織法第8條有規定職掌，算是公職範圍。中研

院組織法第8條規定院士之職權
23
，包括選舉

院士及名譽院士、選舉評議員、籌議國家學

術研究方針等，至少第2、3款是組織法賦予

的職權。 

〈2〉法體系上「無給職」不代表不是公職。國籍

法第20條提到僑務委員會遴聘的委員也是無

給職，雙重國籍也要經過核准。所以「無給

職」不是解釋公職的單一標準，需要綜合來

看，如果要認定為「非公職」，應調整組織法

權限規定。 

(九)綜上，院士地位尊崇且為終身名譽職，影響國家研

究單位決策方針。本院調查事實，釐清中研院院士

選舉程序與相關規定、中研院第33屆院士選舉程序

產生國籍爭議之緣由、中研院如何審認院士之國籍

及資格等事項後，認為中研院擴大領域選舉優秀人

才，固無可厚非，惟中研院選舉第33屆院士，院士

候選人合乎我國國籍問題猶待查證，中研院卻未再

函請內政部協助確認，產生國籍爭議問題，中研院

                   
23
 中研院組織法第8條規定：「(第1項)中央研究院院士職權如下：一、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

二、選舉評議員。三、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四、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
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第2項)院士會議規則，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院長核定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16&fl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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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院士當選資格之國籍審認程序有改進空間。為

兼顧擇優選才、國籍要求及避免爭議，中研院允宜

思考良策與時俱進。 

二、中研院當選院士不具有我國國籍者如何解決一節，經

綜合考量中研院選舉院士歷史背景、人才選擇、信賴

保護原則及中研院決議，對於中研院院士選舉結果，

本院予以尊重，惟院士選舉仍應廣泛徵才，按標準審

查，落實國籍要求。又目前中研院組織法相關規定沒

有院士資格國籍規範，僅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

定，中研院院士應從「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

舉之，但中研院沒有解釋何謂「全國」學術界。中研

院院士之國籍資格，若允許院士具有雙重國籍，則法

制上應有規定可循。 

(一)有關現任已當選為院士而不具本國籍者應如何處理

一節，綜合考量選舉院士歷史背景、信賴保護原則

及中研院決議，對於中研院院士選舉結果，本院予

以尊重： 

1、依法務部函釋意旨，現任已當選之院士原則上應

受信賴保護，基於法安定性原則及利益衡量，宜

認為不受影響。法務部函釋意見摘要如下
24
： 

（1）行政行為應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按信賴保

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

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

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第120條及第126條參照），即行政法規

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施行

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

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

                   
24
 資料來源：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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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

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

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

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

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

輕損害，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至經

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

形，或法規（如解釋性、裁量性之行政規則）

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

確資料而發布者，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又純

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

則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司法院釋字

第525號解釋參照）。 

（2）現任已當選之院士原則上應受信賴保護，基於

法安定性原則及利益衡量，宜認為不受影響。

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有三： 

〈1〉須有信賴基礎：須有足以引起人民信賴之國

家行為，例如行政處分、行政法規（包括法

規命令、解釋性或裁量性行政規則）。 

〈2〉信賴表現：人民須有客觀上對信賴基礎之表

現行為，換言之，表現行為應與信賴基礎間

有因果關係。 

〈3〉信賴值得保護：即當事人之信賴，必須值得

保護，而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鑑於以

往中研院進行院士選舉作業時，實際上均未

限制院士國籍，且於院士當選後，已由中研

院院長公告當選院士名單並通知當選院士，

該等當選公告及通知之行政行為已足以構成

信賴基礎；而院士當選後依法執行院士職權，

已對該信賴基礎有客觀上信賴事實之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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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院士並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例

如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當選，或對重要

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其信

賴自應受到保護。復考量中研院院士為終身

榮譽職，且院士職權包含「選舉院士及名譽

院士」、「選舉評議員」、「籌議國家學術研究

方針」、「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

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為避免院

士身分變動後恐將連帶影響其過往參與之職

務行為，基於法安定性原則及利益衡量，宜

認為現任已當選之院士不因中研院嗣後作成

或變更之解釋函令而受到影響。 

2、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3位專家學者，意見摘要

如下： 

（1）甲： 

〈1〉已經當選不具我國國籍如何處理問題，已經

違反中研院組織法，要追查不符合資格者列

表，要求中研院提出解決辦法。第32屆與第

33屆以後分開處理。中研院應該承認錯誤，

第32屆以前已經當選者既往不咎沒意見，中

研院有錯要承認。 

〈2〉第33屆有新加坡國籍之當選院士，依寬鬆的

18年國籍法規定他可能有中華民國國籍，但

是實際上他不允許有中華民國國籍。新加坡

嚴格限制不能有雙重國籍，不論出生或後來

取得，取得時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如果他要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需要重新申請。中研院

要更正，院士資格不應保持。 

〈3〉國籍爭議，請新加坡國籍之當選院士提出相

關證明向內政部申請國籍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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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  

〈1〉第33屆以前國籍問題，法務部意見用信賴保

護原則。中研院院士大多有美國籍，占三分

之二，老蔣時代，臺灣需要學者，海外具華

人血統就可以提名院士，當時有其歷史背景，

所以第33屆以前採信賴保護原則。第33屆有

爭議的3位不具中國大陸籍。 

〈2〉現在第34屆有要求國籍證明且提名沒有問

題。  

（3）丙： 

〈1〉法務部回函考慮信賴保護問題，行政程序法

第117、119條規定
25
可適用，法務部提到信賴

值得保護情況，主要是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

1、2款規定。 

〈2〉法務部提到信賴值得保護情況，沒有提到行

政程序法第119條第3款，這3人是否「明知或

重大過失」而不知院士是不能有雙重國籍的，

法務部沒有提及。若是要保留資格，3位院士

選舉過程中，選務單位有告知法務部意見，

並提到可以有雙重國籍，所以有理由認為無

重大過失而不知，但前提是至少要有我國國

籍，何○○院士取得新加坡國籍是否放棄我

國國籍，需要再釐清。 

〈3〉臺灣承認雙重國籍，但是何○○院士有新加

坡籍，新加坡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如果沒有

                   
25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

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
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119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
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同法第119條規定：「受益人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
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22&flno=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22&fln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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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新加坡國籍，有沒有可能同時保留我國

國籍問題，因為不知他是出生取得新加坡國

籍或是後來申請，如果是後來申請新加坡國

籍會被要求放棄其他國籍。如果可以提出其

父血緣證明，還是會認定具有我國國籍，至

於新加坡那邊由新加坡自行認定。有沒有特

定國籍這件事，該特定國家有認定權限，我

國沒有權利去認定他有沒有新加坡國籍。何

教授資格有疑義，請他提出相關證明向內政

部申請國籍證明書。 

3、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中研院、內政部戶政司

及銓敘部銓審司，意見摘要如下： 

（1）中研院： 

〈1〉結黨營私絕對沒有。院士選舉考量其學術貢

獻、與臺灣關係才能當選，早期學術不發達，

所以廣召國際學術成就卓越的華人。早期廣

召華人對臺灣有貢獻，沒用國籍做限制有其

背景。 

〈2〉之前沒認定國籍，是作業問題。第34屆以後

有國籍認定問題，國籍法以出生作為國籍認

定，人民與國家以出生關係連結。國籍法並

無規定內政部是主管機關，內政部只有處理

國籍喪失、撤銷、回復、歸化，國籍法沒有

規定國籍認定程序，內政部剛剛提到若無申

請、其國籍不會喪失。出生後國籍如何認定，

法制上依法行政，可以思考。 

〈3〉中研院組織法完全沒有退場規定。身分變動

問題，中研院組織法似應修法。院士行為準

則目前在討論階段，院士道德、國安問題也

是考量因素。 



36 

 

（2）內政部戶政司：院士資格依據組織法由中研院

審認。國籍問題內政部協助審認。 

（3）銓敘部銓審司：尊重中研院處理方式。 

4、綜上，雖然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3位專家學

者，有專家認為第33屆有新加坡國籍之當選院

士，因新加坡嚴格限制不能有雙重國籍，其資格

不應保持，但綜合考量選舉院士歷史背景、信賴

保護原則及中研院決議，對於中研院院士選舉結

果，本院予以尊重。 

(二)中研院選舉第34屆院士認定國籍程序已有改變： 

1、112年10月31日本院詢問中研院，中研院表示「選

舉院士考量其學術貢獻、與臺灣的關係才能當

選，早期學術不發達，所以廣召國際學術成就卓

越的華人，早期廣召華人對臺灣有所貢獻，沒用

國籍做限制有其背景。現在思考方式不同，所以

第34屆開始有修正國籍規定。」「為吸收優秀人

才，第34屆開始，沒有我國國籍者可選外籍院

士」。 

2、第34屆籌委會決議增修該屆院士提名與資格審

認之程序，提名表增列國籍欄位： 

（1）為依法辦理院士選舉籌備工作，第34屆籌委會

委員於112年4月由評議員投票選出，含當然委

員總計40人。 

（2）於112年6月5日召開第34屆籌委會第1次會議，

籌委會經討論表決後，於提名表增列國籍欄，

並增修下屆院士提名與資格審認之程序。 

（3）與國籍認定之相關議決，略以： 

〈1〉第34屆院士提名表增列國籍欄及大學以上

學歷。 

〈2〉院士候選人提名期限屆滿時，由籌委會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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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人相關資料函請內政部協助審認國

籍，並以內政部之回覆結果，作為籌委會審

認被提名人合於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院士資

格之依據。 

〈3〉評議會投票決定院士候選人後，由籌委會具

函函請全體候選人填具同意書（內容述及中

研院組織法第4條及是否同意成為院士候選

人），嗣後連同有關資料提交院士會議。 

3、第33屆院士選舉與第34屆院士選舉程序均相同，

惟第34屆院士選舉之國籍審認，除於提名表增列

國籍欄位外，將提送內政部確認國籍之時序點移

至提名期限屆滿後，並將依內政部之函復辦理後

續事宜，必要時，依院士選舉辦法規定送請籌委

會討論。 

4、第34屆院士候選人提名作業規定（增列國籍之欄

位及相關說明），已於112年7月17日公告，張貼於

中研院公告欄，並刊登於聯合報、自由時報及中

國時報等平面媒體。 

(三)中研院既允許院士具有雙重國籍，法制上應有規定

可循： 

1、國籍法第20條規定，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

原則上不得擔任我國公職，爰本院調查中研院院

士「是否得以雙重國籍」。又目前中研院組織法相

關規定沒有院士資格國籍規範，僅中研院組織法

第4條第1項規定，中研院院士應從「全國」學術

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但中研院沒有解釋何謂

「全國」學術界。 

2、中研院召開第34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33屆籌

委會聯席會第4次會議（109年10月17日），討論中

研院組織法第4條院士資格，並決議：依中研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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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院士就海内外屬中華民國國籍且學術成績

卓著者選舉之，包括具雙重國籍者，並於111年11

月23日發布新聞稿說明「院士為終身名譽職，屬

名譽榮銜，其本質較近於獎項，而非職位。按中

研院組織法，院士就全國學術成就卓著者選舉

之；包含具雙重國籍者。」又中研院於111年6月

1日函請法務部協助解釋中研院組織法第4條規

定，經法務部111年6月8日法律字第11103501030

號函釋「院士得否為雙重國籍，查中研院組織法

並無相關規範或限制，另查國籍法第20條規定：

『（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

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依中研院來函所述，

中研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為榮譽職銜，未受國

家支給待遇，亦非屬研究人員……似非國籍法第

20條所稱公職範疇，而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3、112年10月26日本院諮詢3位專家學者，有專家表

示「中研院規定不是很嚴謹，僅規定院士從全國

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中研院作為國家研

究院，需要本國國籍始得擔任院士。」「臺灣承認

雙重國籍。何○○佐證資料，新加坡出具的出生

證明資料依18年國籍法其父親符合本國籍，所以

認定為本國人。」「3位院士選舉過程中，選務單

位有告知法務部意見，並提到可以有雙重國籍，

所以有理由認為無重大過失而不知，但前提是至

少要有我國國籍。」「支持院士資格放寬為雙重國

籍，院士允許雙重國籍法制上應有規定依據，但

是中研院相關規定沒有依據，第34屆以後若政策

上允許雙重國籍，中研院組織法應修正。」「國籍

法第20條規定另有法律規定者，允許外國籍者擔

任中華民國公職，公職中允許雙重國籍只有台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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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控公司條例，只有幾席董監事允許雙重國籍，

國籍法體系解釋，原則上不允許雙重國籍，除非

有特別規定。」「建議中研院組織法或其他法規授

權規定雙重國籍。院士重質不重量，日本、法國

院士名額是固定的。」「將來院士資格構成，因應

現在學術狀況如何調整，包括院士、榮譽院士比

例，若開放雙重國籍，組織法第4條應該明確規定

得具雙重國籍，若要區分純粹本國籍及雙重國

籍，人數比例應明確區分。院士選舉程序部分，

內部規則反應現在重點學術，應檢討調整。」「現

在條文沒有明文規定應具本國籍。若規定放入雙

重國籍，需要更謹慎。建議院士應本國國民(可接

受雙國國籍)。」 

4、據上，學術單位之行政作為仍要依法行政。中研

院選舉院士之國籍要求、認定方式，相關規定應

該與時俱進、明確清楚。目前中研院組織法相關

規定沒有明確之國籍要求，中研院既已決議允許

院士具有雙重國籍，法制上應有規定可循。 

(四)綜上所述，中研院當選院士不具有我國國籍者如何

解決一節，經綜合考量中研院選舉院士歷史背景、

人才選擇、信賴保護原則及中研院決議，對於中研

院院士選舉結果，本院予以尊重，惟院士選舉仍應

廣泛徵才，按標準審查，落實國籍要求。又目前中

研院組織法相關規定沒有院士資格國籍規範，僅中

研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研院院士應從「全

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但中研院沒有解

釋何謂「全國」學術界。中研院院士之國籍資格，

若允許院士具有雙重國籍，則法制上應有規定可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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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中央研究院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委員：賴振昌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1 3  日 


